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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SIA COMMERCIAL HOLDINGS LIMITED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4）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百分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

營業收入 308,764 337,849 (9)

歸屬於本公司持有人之溢利 32,804 35,816 (8)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4.39港仙 4.79港仙 (8)

於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分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財務狀況

總資產 666 713 (7)

歸屬於本公司持有人之權益 462 44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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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連同去年同期比較數字。該中期財務業績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收入 4 308,764 337,849

銷售成本 (208,715) (228,210)

毛利 100,049 109,639

其他收益 1,895 4,555

分銷成本 (45,713) (48,134)

行政費用 (9,751) (11,115)

使用權資產減值虧損撥回 5(b) 592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撥回 5(b) 395 664

其他淨收益 5,636 6,570

財務成本 5(a) (2,736) (4,646)

除稅前溢利 5 50,367 57,533

所得稅 6 (17,563) (21,717)

本期溢利 32,804 35,816

歸屬於：
本公司持有人 32,804 35,816

非控股股東權益 – –

32,804 35,816

每股盈利 7

基本及攤薄（港仙） 4.39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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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溢利 32,804 35,816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隨後已經或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7,626 7,759

本期其他總全面收益，扣除零稅項 7,626 7,759

本期總全面收益 40,430 43,575

歸屬於：
本公司持有人 40,430 43,575

非控股股東權益 – –

本期總全面收益 40,430 4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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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38,089 44,018

投資物業 321,875 310,207

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9 3,233 3,134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7,314 7,498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權工具 3,028 3,025

373,539 367,882

流動資產
存貨 105,355 100,85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9 47,579 64,924

證券買賣 24 15

短期銀行存款 5,466 5,338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34,212 173,968

292,636 345,09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0 70,569 75,210

合約負債 507 436

銀行貸款 83,320 134,320

應繳所得稅 11,081 13,159

租賃負債 18,138 17,368

183,615 240,493

流動資產淨額 109,021 104,60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82,560 47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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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已收及預收之租賃按金 10 2,728 2,704

遞延稅項負債 11,210 14,010

租賃負債 6,224 13,802

20,162 30,516

資產淨額 462,398 441,96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149,424 149,424

儲備 312,979 292,549

歸屬於本公司持有人之權益 462,403 441,973

非控股股東權益 (5) (5)

總權益 462,398 44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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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事項

本集團主要從事鐘錶銷售及物業租賃。

本公司為一間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為Victoria Place, 5th Floor, 31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0, Bermuda及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39樓3901室。

除非另外說明，否則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以千港元（千港元）呈列及已於二零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由董事會批准發佈。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要求而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包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
所需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
表一併閱讀。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運用判斷、
評估及假設， 將可能影響按年度政策之應用、資產和負債、收入和支出之呈報數字。實際結
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不同。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二零二四╱二零二五
年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策一致，惟附註3所載預期將於二零二五╱二零二六年年度
財務報表中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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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之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會計期間對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之修訂本 缺乏可兌換性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狀況
及表現及╱或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載列之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4. 營業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部門劃分管理其業務。資料以與內部呈報方式一致之方式向本公司董事會（為主要
營運決策者）報告，目的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本集團呈報以下兩個可報告分部：(i)鐘錶
銷售，以及(ii)租賃物業。並無將任何經營分部合計以構成此兩個可報告分部。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部間資源分配，主要營運決策者按以下基礎監控各可報告分部之業績、
資產及負債：

可報告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詳述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
表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虧損）指各分部所賺取溢利╱（虧損），並未分配中央行政
成本及企業成本，其不能夠有意義地分配至獨立分部。此乃就分配資源至各分部及評估其
表現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之計量。

營業收入及開支乃經參考該等分部產生之營業收入及開支（包括該等分部應佔之折舊或攤銷
資產所產生之開支）分配予報告分部。

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的外部收入的計量基準與簡明綜合損益表所採用者一致。

除企業資產，所有資產均分配至可報告之分部。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可報告分部，除應繳所得稅、遞延稅項負債及不能歸屬於獨立分部借貸
及其他企業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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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將期內之營業收入、業績、資產及負債資料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鐘錶銷售 租賃物業 分部總計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確認收益之時間分析
於某時間點上 302,113 – 302,113 – 302,113
於一段時間內 – 4,841 4,841 1,810 6,651

對外收入（附註） 302,113 4,841 306,954 1,810 308,764

經營溢利╱（虧損） 44,440 4,767 49,207 (2,747) 46,460
利息收入 885 – 885 122 1,007
其他淨收益 5,811 – 5,811 (175) 5,636
財務成本 (2,449) (287) (2,736) – (2,736)

分部業績 48,687 4,480 53,167 (2,800) 50,367

所得稅 (17,563)

本期溢利 32,804

折舊及攤銷 (10,727) (46) (10,773) (5) (10,778)

附註：

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分部間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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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鐘錶銷售 租賃物業 分部總計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321,519 332,522 654,041 4,820 658,861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7,314

總資產 666,175

分部負債 153,629 23,128 176,757 4,729 181,486

應納所得稅 11,081
遞延稅項負債 11,210

總負債 20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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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鐘錶銷售 租賃物業 分部總計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確認收益之時間分析
於某時間點上 333,250 – 333,250 – 333,250

於一段時間內 – 4,599 4,599 – 4,599

對外收入（附註） 333,250 4,599 337,849 – 337,849

經營溢利╱（虧損） 51,070 5,554 56,624 (2,637) 53,987

利息收入 1,413 – 1,413 209 1,622

其他淨收益 6,584 32 6,616 (46) 6,570

財務成本 (4,194) (452) (4,646) – (4,646)

分部業績 54,873 5,134 60,007 (2,474) 57,533

所得稅 (21,717)

本期溢利 35,816

折舊及攤銷 (13,778) (50) (13,828) (8) (13,836)

附註：

於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分部間銷售。



11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鐘錶銷售 租賃物業 分部總計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378,809 320,811 699,620 5,859 705,479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7,498

總資產 712,977

分部負債 214,861 23,878 238,739 5,101 243,840

應納所得稅 13,159

遞延稅項負債 14,010

總負債 2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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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地區資料

以下為(i)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收入及(ii)本集團之物業、機器及設備及投資物業之經
營地區分析。客戶經營地區參考自提供服務或貨物遞送之地點。特定非流動資產之經營地
區乃基於資產之實際地點作考慮。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非流動資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大陸 301,287 332,657 29,971 34,328

香港（原居地） 6,855 4,661 188,158 189,810

瑞士 622 531 20,364 18,744

英國 – – 121,471 111,343

308,764 337,849 359,964 354,225

關於主要客戶資料

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營業收入來自佔集團總收益10%

或以上之單一外部客戶。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a) 財務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利息 2,046 3,616

租賃負債利息 690 1,030

非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 

所產生的利息支出總額 2,736 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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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匯兌收益淨額 (5,117) (4,939)

折舊費用
－自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991 3,677

－使用權資產 9,787 10,159

（撥回撇減）╱撇減存貨淨額 (69) 44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袍金及酬金 24,592 26,423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撥回 (395) (664)

使用權資產減值虧損撥回 (592) –

確認為費用之存貨成本 208,715 228,210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007) (1,55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更虧損 184 50

6. 簡明綜合損益表內之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所得稅 20,363 24,457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額之產生及撥回 (2,800) (2,740)

17,563 21,717

香港附屬公司的香港利得稅率為16.5%（二零二四年：16.5%）。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
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報表中，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概因香港附屬公
司承前累計稅項虧損超逾估計應課稅溢利或香港附屬公司錄得的稅務虧損。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除符合小型微利企業
條件的附屬公司外，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的稅率均為25%。截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符合成為小型微利企業的條件之實體可享有優惠稅務待遇。就不多於人民幣
3,000,000元的小型微利企業之應課稅溢利而言，其應課稅溢利的75%毋須繳納企業所得稅，
而其應課稅溢利的餘下25%則須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期間，兩家附屬公司（二零二四年：一家附屬公司）享有相關優惠稅務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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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瑞士之附屬公司的瑞士利得稅率為16%（二零二四年：16%）。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
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並無瑞士之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沒有瑞士利
得稅撥備。

於美國之附屬公司須按21%（二零二四年：21%）之稅率繳納聯邦企業所得稅及按8.25%（二
零二四年：8.25%）之稅率繳納馬里蘭州企業所得稅。由於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
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在美國產生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企業所得
稅撥備。

根據百慕達及英屬處女群島規則及條例規定，本集團在這些司法管轄區不受到任何所得稅
管制。

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已根據歸屬於本公司持有人之溢利32,804,000港元（二零二四年：
35,816,000港元），以及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747,123,000股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二零二四年：747,123,000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本公司於兩個期間內並無發行任何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盈利與
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8. 股息

就上一個財政年度應付本公司持有人之股息，於中期期間已批准及派付。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中期期間已批准及派付之上一個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0.02677港元（二零二四年：0.0348港元） 20,000 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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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扣除虧損撥備
－第三方 36,713 52,216

－關連人士 4,553 3,987

41,266 56,203

其他應收賬款 1,986 1,960

按金及預付款項 7,560 9,895

50,812 68,058

分析為：
非流動 3,233 3,134

流動 47,579 64,924

50,812 68,058

賬齡分析

本集團給予顧客由即期至180日之信貸期。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之貿
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90日 36,682 52,344

91至180日 153 –

181至365日 175 42

365日以上 4,256 3,817

41,266 5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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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第三方 2,262 2,229

－關連人士 107 –

2,369 2,229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2,155 25,919

已收按金 1,103 976

預收租金 2,884 2,861

其他應付稅項 44,786 45,929

73,297 77,914

分析為：
非流動 2,728 2,704

流動 70,569 75,210

73,297 77,914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根據收到貨品之日期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90日 1,244 1,157

91至180日 33 –

181至365日 – –

365日以上 1,092 1,072

2,369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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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每股面值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法定股本：
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
及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0.2 2,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
及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0.2 747,123 149,424

12. 資產抵押

本集團若干銀行信貸抵押資產如下：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投資物業 298,639 28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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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擔

於報告日，本集團有以下尚未履行的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末已訂約但未確認為負債的重大資本開支載列如下：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  

物業之建築工程 1,039 3,681

(b) 經營租賃承擔－作為出租人

有關租賃之應收未貼現租賃付款載列如下：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不遲於一年 7,494 9,997

遲於一年及不遲於五年 2,226 4,564

9,720 14,561

14. 或然負債

據董事所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涉及任何董事認為就董事所知屬於重大之尚未
完結或面臨威脅或針對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訴訟或仲裁或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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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期回顧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收入為309,000,000港元，較
去年之338,000,000港元減少9%。儘管銷售額於本期間內輕微下降，惟由於需求依
然強勁，市場保持韌性。於本期間，香港及中國大陸之銷售分別為7,000,000港元
及301,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40%及減少10%。本期間的毛利率為
32%，與去年相同。

於本期間，分銷成本為46,000,000港元，與去年的48,000,000港元相若。於本期間
內出現輕微減少主要歸因於自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費用減少，原因為有關
資產已全數折舊。

本期間的行政開支為10,000,000港元，較去年之11,000,000港元減少9%。於本期間
內，出現減少乃由於董事酬金減少所致。

本期間財務成本為3,000,000港元，本年度減少40%，原因為銀行貸款及利率均有
所下降。

本期間的其他淨收益為6,000,000港元，與去年相若。

鑑於上文所述，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純利33,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純利
36,0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結餘總額為134,000,000港元（二零二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174,000,000港元）。現金結餘減少主要由於期內償還銀行借貸
及派付股息。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銀行借貸為83,000,000港元（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為134,000,000港元）。銀行借貸由(i)投資物業抵押299,000,000港元；
(ii)本公司提供之公司擔保；(iii)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作為貸款借款人）欠集團公
司之次級應付款項；及(iv)若干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的分配作為抵押。於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比率（以銀行貸款除以總權益）為18%（二零二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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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主要貨幣為港元、人民幣、英鎊及瑞士法郎。本集團對外匯風險實行監
控，會在必要及適當時運用金融工具對沖外匯風險。

展望

本集團目前於中國大陸經營5間店舖。本集團期內仍將重點放在核心商店，並已精
簡營運成本，並將持續此一做法，旨在進一步提升每家商店的成本效益。上述店
舖的未來業務前景仍取決於中國大陸經濟於面臨目前挑戰後的復甦情況。

除繼續作為本集團核心業務之「鐘錶銷售」分部外，本集團亦通過過往年度收購倫
敦西部兩處位置優越之物業，發展其「租賃物業」分部之業務。一處物業之裝修工
程已經完成，本集團現正評估當前市況，以落實符合股東最佳利益之策略。此外，
另一處物業按原訂時間表及預算繼續興建，進展良好。

本集團決心增強其財務實力及有信心改善其業務表現，並在未來的擴展中採取審
慎態度。

謹代表本集團，對各股東、客戶、供應商及聯繫人給予本集團的積極支持，致以
由衷謝意。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透過高質素的董事會、有效的內部監控、對本公司全體股東之透明度
及問責性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C1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
惟下文所述對守則條文第C.3.3條之偏離者以及下文披露的內容除外：

本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及實施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之私人法案，百慕達
一九八九年公司法案（「一九八九年法案」）。根據一九八九年法案第3(e)條，擔任
執行主席或董事總經理的董事毋須根據公司細則在每次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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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受一九八九年法案之條文約束，現時無法修訂公司細則，以完全反映
守則之規定。故此，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
過一項特別決議案修訂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從而令（其中包括），(i)每名本公司董
事（不包括擔任主席或董事總經理之董事）最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ii)可於股東
大會上藉普通決議案而非特別決議案罷免董事；(iii)獲董事會委任填補臨時空缺
或作為董事會新增成員的董事，任期將直至下一屆股東大會為止，而非下一屆股
東週年大會。

為提升良好企業管治常規，董事會主席將自願最少每三年一次於本公司之股東週
年大會上按照守則之規定退任董事職務，惟符合資格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守則條文第C.3.3條規定，董事應清楚了解既定的權力轉授安排。公司應該有正式
的董事委任函件載列其委任之主要條款及條件。除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委任紀華士
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委任林金鳳女士為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提名委員會主席及於二零二三年三月調任為本公
司執行董事外，本公司與其董事並無訂立任何書面委任信函。

然而，董事會確認：(i)各董事已受到適用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
事的法律和法規（包括上市規則，以及受託責任）規管，以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
利益行事；(ii)彼等在其專業中均信譽卓著及(iii)採納本公司目前之安排已有數年
及已證明有效。因此，董事會認為各董事在目前的安排下，可以負責任地及有效
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董事會將持續檢討及改善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及標準，以確保業務經營及決策
過程受到適當及審慎的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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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操守準則」），該準則之條款
之嚴格程序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之規定準則。

全體董事均確認於回顧期內，彼等均遵守操守準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四年：
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115名僱員。本集團按照市場趨勢向僱員
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組合，並提供獎勵（如酌情花紅）以激勵僱員。

承董事會命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鄭嘉聰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林金鳳女士、楊玉女士及楊峰銘先生，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賴思明先生、李達祥先生及紀華士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